中山市东升医院洗涤外包服务项目用户需求书（暂定）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中山市东升医院洗涤外包服务项目
2.本项目预算金额上限为    元,按实际采购量结算。
3.供货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2 年。当达到下列条件之一，合同自动终止：
（1）服务期内采购金额累计达到本项目预算总金额；
（2）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服务满二年；
（3）当剩余金额不足以采购清单内任何一次服务时，合同自动终止。
4.交货地点：中山市东升医院内（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1.响应供应商必须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自然人。如分支机构响应的，须提供总公司和分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总公司出具给分支机构的授权书。
2.响应供应商须具有效的且具备相关经营范围的营业执照。
3.响应供应商应具有项目的承接能力、合同的履约能力、售后供应能力和良好的信誉；
4.响应供应商在参与公开招标活动中未有违法违纪行为并受过处罚，响应供应商无围标、串标行为。
三、项目服务内容与服务要求
（一）服务范围
1.常规医用衣物被服。普通患者使用的衣物、床单、被罩、枕套；工作人员使用的工作服、值班床单、被罩、枕套；非手术室的手术衣、铺单等布类用品；供应室布类用品；病床隔帘、窗帘、毛毯等。
2.感染性衣物被服。医院内感染性疾病患者使用后的，或被患者血液、体液、分泌物和排泄物等污染的衣物被服。手术室的手术衣、铺单等手术布类用品。
3.清洁污垢包括：人体污渍、血渍、排泄物、药渍、食物油渍、笔墨等各种污渍。
4.收送工作包括：每天一收一送（含节假日），即到医院指定衣物集中存放收集点进行对清洗衣物收一次污衣、送一次洁衣的整个过程服务。
5.需打包消毒布草，必须按照采购人要求。
6.收送衣物工作人员由采购人安排。收送衣物工作人员待遇按劳动用工相关标准执行，如因用工引起的劳动纠纷问题由采购人负责解决，与供应商无关。
7.2025年洗涤外送数量（单位：件）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34469
	31215
	41763
	38519
	42101
	40627
	45117
	43959
	40886
	42897
	54659
	53572


注：以上数据只供参考，不作为实际采购量。
（二）采购项目技术要求
1.总体要求：
(1)供应商拟用于本项目的洗涤场所、机器设备及所有洗涤流程均须符合行业WS/T508-2016《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要求。
(2)供应商如获中标资格，不得将本项目以任何形式分包或转包给第三方，如有违反，采购人有权终止与成交供应商签订的采购服务合同。 
2.技术要求
供应商就本项目至少配备5套前进后出隔离式专业洗衣机，做到工作被服与病人被服分开，传染病病服与非传染病病服分开，妇、儿科与其它科病人被服分开，有色与无色被服分开，重污染和轻污染被服分开，棉化纤分开，烘干分开，同时不得和其他医院混洗、混烘、混放等，要求专机专洗，不得出现混洗情况。
3.洁净度要求
(1)符合行业WS/T508-2016《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要求的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
(2)洗涤衣物被服过水漂洗要透彻，避免因洗涤剂残留导致衣物被服出现泛黄变色或布类表面触摸有黏涩感。洗涤后的干净衣物被服表面pH应达到6.5~7.5。
(3)对沾染污垢或被染色的部位，应做到清洗还原后与布料原色基本保持一致。
(4)洗涤后的干净衣物被服微生物指标应符合下表要求
	项目
	指标

	细菌菌落总数/（CFU/100cm²）
	≤200

	大肠菌群
	不得检出

	金黄色葡萄球菌
	不得检出


4.洗涤设备、用水及用品要求
(1)供应商的洗涤和烘干设备应选用经国家检测合格、有加热功能的专用洗涤和烘干设备。洗涤设备数量充足，能供采购人各品种衣物被服专机专洗。
(2)洗涤用水的卫生质量应符合GB5749—2006《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3)洗涤剂、消毒剂及消毒器械应符合WS/T508-2016《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要求。
5.衣物被服的分类洗涤和消毒要求
(1)病人、医务人员、儿童婴儿的衣物被服须分开洗涤、分开消毒，感染性衣物被服使用专用洗衣机清洗、消毒。同时不得与其他医院的衣物混洗、混烘干等。
(2)一般脏污衣物被服：包括医务人员值班被服、行政后勤科室出洗衣物。其洗涤消毒方法（仅供参考，具体按WS/T508-2016《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或最新标准执行）：棉质衣物用1%消毒洗涤剂70℃以上温度（化纤物只宜40℃～60℃）在洗涤设备内洗30 min，再用清水漂洗不少于2次。
(3)具有一定感染性风险的衣物被服：包括医务人员工作服、病人衣物被服、手术类衣物被服、可重复使用的污衣收集布袋。根据受污染程度分为：无明显污染；有明显血、脓、便污染；特殊感染性污染三类。其洗涤消毒方法分别为（仅供参考，具体按WS/T 508—2016最新标准执行）：
(4)无明显污染的衣物被服：用含有效氯500mg/L的消毒剂溶液洗涤30～60分钟，然后用清水漂净。
(5)有明显血、脓、便污染的衣物被服：在用热水洗涤前，先用冷洗涤液或1%～2%冷碱水将血、脓、便等有机物洗净，将该洗液煮沸消毒弃去，经清水漂洗后，再按第条洗涤消毒。
(6)特殊感染性污染的衣物被服：指受特殊病原体污染的衣被，即用感染性橘红色塑料袋或特殊专用污衣布袋包装的、有明显标识的衣被。先用1000mg/L含氯消毒剂浸泡消毒一小时，再按第条洗涤消毒，并指定专人、专机清洗。
6.衣物被服晾（烘）干、熨烫、摺叠、储存要求
(1)对病人、医务人员、儿童婴儿的衣物被服，一般脏污和具有一定感染性风险的衣物被服，洗涤消毒后要分区晾（烘）干、熨烫、摺叠和储存，不得混杂。熨烫时要特别注意曾受或易受污染之处。尤其是儿童婴儿的衣物被服应有专用烘干、熨烫、摺叠、储存处，不可与其他衣被混淆。
7.缝补要求 
(1)医务人员工作服和病人服如出现有破损处或缺失钮扣的，应及时缝补缝钉；
(2)手术室布类如有破损，应及时缝补，缝补针迹要均匀、整齐；手术衣等缺失钮扣的，补钉的钮扣大小、颜色应与原钮扣基本一致，不可过大、过小或色差过大；
(3)破损衣物需缝补的，应在双方交接时向采购人提供补衣单，标明名称及数量，缝补时间不得超过两天。
8.▲洗涤衣物被服的质量要求
(1)每季度向采购人提交一次第三方有资质公司出具的相关检测报告，对洗涤衣被消毒效果进行监测，检测结果须合格。
(2)洗涤衣被要做到整洁干燥，无异味、无污渍、无血渍、无破损。
(3)免费对有破损、掉钮扣的衣物进行修补，实在无法缝补的，向采购人申请办理衣物报废。
(4)质量不达标（有污迹、未缝补）应及时回洗。
9.衣物被服收集运送要求
(1)医务人员、病人、儿童婴儿的脏污衣被必须分开、分类清点和收集，并分袋独立扎带封口包装，不得混放。
(2)收送人员须做好个人防护措施，如穿戴防护服、手套、口罩、帽子等。
(3)▲根据采购人需求随时增加衣物的运送次数。特殊情况下（如紧急、突发事件等）在接到医院电话后，需在60分钟内安排车辆到达，及时清洗以满足临床特殊需求。
10.衣物被服收集运送工具配置要求
(1)运送车辆：运送机动车辆必须达标，分别用于接收污衣和送洁净衣物，污衣和洁衣分车运送，不应同一辆车将污衣洁衣被混合运送。
(2)运送通道：必须按采购人规定的洁污专用通道装卸衣被，不得交叉通行。
(3)收送衣被容器：收集袋应分类使用，应保持密闭直至清洗。
11.洗衣房环境要求
(1)应设有办公区域和工作区域。
(2)工作区域内部布局合理，分污染区、半污染区、清洁区，区域划分清楚并有明显的标志，各区间有完全隔离屏障。
(3)应设有工作人员、衣物被服接收与发放的专用通道。
(4)污染区为病人污衣物接收、分检、清点、处理、洗涤消毒间；半污染区为医务人员污衣物接收、分检、清点、处理及洗涤消毒间；清洁区为洁净衣物晾（烘）干、熨烫、缝补、摺叠、储存、发送间。
(5)排水设施完善；有防蝇防鼠等有害生物防制设施。
12.洗衣房各区域流程的使用及工作要求
(1)设洁污人流、物流通道。人流由洁到污，物流由污到洁，顺行通过，不得交叉或逆行。
(2)工作人员严格按工作流程指引，做好防护措施出入各区域，防护用品包括：工作服、口罩、手套、帽子、隔离衣、水鞋或塑胶密封胶鞋等。
(3)各区域工作人员分工合作，不得在各区域随意走动，严禁由污染区未经更衣换鞋到清洁区，工作人员进入洗洁衣物储存，必须洗手、换入室清洁拖鞋。患有化脓性皮肤病工作人员不得参与熨烫、摺叠衣物。
13.洗衣房环境卫生、运送工具的清洁消毒要求：
(1)半污染区、污染区的清洁消毒：上班时打开窗户、保持良好通风，上、下午工作后用含500mg/L有效氯溶液拖地一次后，用紫外线灯照射1小时，并做好相关登记记录。
(2)清洁区的保洁：上班时开窗通风，用清水擦拭桌、椅、工作台面、拖地一次，保持清洁。下班时关闭门窗，减少灰尘和风沙，地面再用清水拖擦一次。
(3)运送车辆每天运输工作结束后，必须用10000mg/L含氯消毒剂进行车内外喷雾至表面湿润，作用60min，并做好相关记录。
(4)洗衣房的污衣装卸手推车每日用1000mg/L含氯消毒剂擦拭消毒，洁衣手推车每日用清水进行擦拭。
(5)收集衣被容器亦须定期消毒。
(6)清洁卫生用具分区标识，分区使用，不准跨区，用后清洁消毒、洗净挂起晾干。
(7)洗衣房的洗涤设备在洗衣后应擦拭消毒，洗衣房洗后处理区及清洁区应配备空气消毒设施并定期消毒。
(8)对洗后衣物、工作区空气、洗衣机把手、熨烫台等每月进行监测。
14.洗衣房人员要求
(1)工作人员上岗前体检，直接从事织物洗涤的工作人员上岗前必须到卫生防疫机构进行一次健康体检和消毒卫生知识及有关卫生标准的培训，取得健康体检合格证明和卫生培训合格证后方可上岗。
(2)患有活动性肺结核、病毒性肝炎、肠道传染病患者及病原携带者，化脓性或慢性渗出性皮肤病等传染病患者不得从事洗衣工作。
(3)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洗衣房工作制度及各种工作流程。
(4)工作前后，特别是处理了污染或具有传染性的衣被后，必须用肥皂流水洗手，保持手卫生。
(5)污染区工作人员工作时应戴帽子、手套、口罩、工作服、鞋，并及时更换，不得留长指甲。
15.服务要求
(1)▲实行每天一收一送制度，成交供应商负责每天（含节假日），即到医院指定衣物集中存放收集点进行对清洗衣物收一次污衣、送一次洁衣的服务。
(2)收污衣时间为下午12：30--14：30，收污衣时间可根据采购人实际需求相应调整。
(3)送洁衣时间为中午8：00--10：00，其中供应室（主要有手术室衣物布类、产科儿科衣物被服）送洁衣时间为早上8:00前到达。
(4)衣物收、送的清点工作由成交供应商收送人员和采购人经办人员（即被服组工作人员或各科室部门工作人员）共同完成。
(5)收污衣：每次收污衣登记好衣物被服的品种数量，由收送人员和被服组工作人员双方签名确认。
(6)送洁衣：每次送洁衣按前一天收污衣时签名/确认的品种及数量送至医院指定存放点为准验收。洁衣袋必须保证洁净，不可有破损霉烂。
(7)欠数：工作服原则上不接受欠数，前一天出洗多少件脏污工作服，每次就要送回多少件洁净工作服。其他衣物被服，如因缝补等问题，不能按前一天出洗污衣的量全数送回洁衣，须以纸质欠条的形式注明欠衣物品种及数量，并必须在第二天送回。
(8)成交供应商在收污衣时候，需将普通病患、工作人员、儿童婴儿、非手术室的手术布类用品等非感染性的污衣分开打包、扎带封口，宜用可重复使用的专用污衣布袋或包装箱（桶）收集；具有感染性的污衣宜用橘红色的污衣收集塑料袋，有标识，并按行业规定作特殊强化洗涤与消毒处理。
(9)洗衣单、回洗单、衣物报废单、洗涤服务投诉单等一切单据均由成交供应商准备：
(10)洗衣单（内容包含出洗时间、出洗污衣品种和数量、送回洁衣品种和数量、签名确认等）；
(11)回洗单（内容包含回洗时间，回洗衣物品种和数量、签名确认等）；
(12)衣物报废单（内容包含报废时间、报废衣物品种和数量、报废原因、双方签名确认等）；
(13)洗涤服务投诉单【内容包含投诉时间、投诉科室、投诉内容（如服务态度、收送时间、数量不够等）、处理结果、双方签名确认等】。
(14)所有单据均一式三联，必须有签名确认的单据为有效。三联存放：成交供应商第一联、医院总务科（被服组）第二联、各科室第三联。
(15)成交供应商对采购人出洗的衣物被服，须洗净、烘干、熨平、叠好，还须对破损或钮扣跌落的衣物被服免费缝补及补钉钮扣。
(16)对采购人出洗的衣物被服要专机专洗，病人、医务人员、儿童婴儿、手术布类用品的衣物被服分开洗涤、分开烘干，感染性衣物被服使用专用洗衣机清洗、烘干。同时不得与其他医院的衣物混洗、混烘干、混放、混送等。
(17)关于报废率：
(18)成交供应商免责赔付范围：每月采购人报废率限2.5‰（每月洗涤总量件）（含手术室人为报废）。
(19)每月采购人报废率超出2.5‰-5‰（每月洗涤总量件）部分，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支付采购人仓库的购进价每件20%的赔偿金。
(20)每月采购人报废率大于5‰（每月洗涤总量件）部分，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支付采购人仓库的购进价每件50%的赔偿金。报废后的衣物被服经采购人同意后可交由成交供应商作补料使用。
(21)关于回洗：按时、按量、保证质量完成采购人交予的洗涤和收送任务，若因成交供应商导致衣物被服洗涤质量达不到正常卫生标准，影响采购人衣物被服供应和使用的，应在送洁衣时双方交接时提出并立即退回给成交供应商免费回洗，填写回洗单，双方确认签名，在次日送洁衣时一并送回，回洗的数量不能计入采购人的洗涤费用中。
(22)关于投诉：采购人科室投诉成交供应商不按规定时间收送（特殊情况需提前跟采购人沟通）、送洁衣数量不够且欠数多迟未归还（依据前一天污衣数量）、污衣袋/洁衣袋不够周转、服务态度差（与医院人员发生争吵等），以上各种投诉情况每发生一次，经查属实，均以人民币100元（人民币壹佰元）/次投诉计算，在成交供应商当月洗涤服务费中扣罚。
(23)每月成交供应商对污衣洁衣的数量和品种、报废数量和品种进行对账，填写报表于每月7日前交采购人被服组工作人员，被服组工作人员对该表进行核实。
(24)成交供应商需派负责人每月到采购人各科室和管理部门充分听取洗涤服务工作质量意见，备收集问题登记本，对出现的问题限一周内处理，不断改进收送服务和洗涤工作质量等。如无故未处理问题的，每发生一次，以人民币30元（人民币伍拾元整）/次计算，在成交供应商当月洗涤服务费中扣罚。
(25)以上所有罚款累计在当月洗涤服务费中一并扣除，若洗涤服务费不足以扣除金额，超出部分在履约保证金中扣除。）
(26)关于丢失衣物：成交供应商在服务期内，每季度需对采购人基数以外的洗涤部分进行清点，并上报采购人，经采购人核数确定丢失数量、品种。成交供应商每季度对丢失的衣物，按该衣物采购人进货价原价赔偿。若成交供应商因工作质量问题或失误，对采购人造成利益损害，成交供应商应当赔偿由此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
(27)关于技术性的赔付：由于成交供应商的原因造成衣物的污染及非正常损坏（包括机械故障）导致无法继续使用，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全额赔偿更换被服购置费用。
(28)采购人每半年不少于一次组织相关人员到成交供应商的洗涤现场对工作质量进行监督、考察和指导。
(29)采购人提供洁衣、污衣中转场地（即被服组洁衣贮存库房、污衣清点间）。采购人不另行提供成交供应商工作人员的休息场所。
(30)在服务期限内，成交供应商对采购人出洗的衣物被服，每季度向采购人提交一次第三方有资质公司出具的相关检测报告。如采购人质疑，则由双方共同认可的检测机构，在双方工作人员在场监督下，对衣物被服进行额外抽样检测。每次额外抽检结果若达到最新卫生(洗涤)行业标准，检测费用由采购人负责；若相关检测报告或额外抽测的结果不符合最新卫生(洗涤)行业标准，检测费用则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三）服务质量监管要求
1.成交供应商必须接受医院的监督检查，如服务不规范或不达标的，医院有权对其提出警告并要求整改，若多次整改无效的，医院有权扣罚其服务费或单方面终止服务合同。
2.科室投诉不按规定时间收送（特殊情况需提前跟采购人沟通），影响采购人衣物正常运转的，一年内累计发生三次（不含）以上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进行相应的赔偿。
3.因成交供应商原因，导致采购人发生院感事件的，由成交供应商负全部责任，并终止合同。
四、履约保证金
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签署合同后，须向采购人缴纳项目中标总金额的 5% 作为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在服务期满后60 个工作日内，如双方无争议内容，无息退回。在服务期内，如有违约事项，采购人根据约定条款扣款，剩余款项予以无息退还余款。在服务期内，如成交供应商违约或无故终止合同的，则履约保证金全部归采购人所有。
[bookmark: _GoBack]五、结算及付款方式
1、合同结算价格：以采购人实际洗涤织物数量与中标单价的乘积为实际结算价（金额以每日双方签名的各科室洗衣洁衣单为计数依据）。
2、按月或按季度结算，收到发票并审核无误后采购人在60个工作日内支付，具体结算方式双方协商根据合同约定执行。

附件1：每月服务不达要求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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